
110年度第2次宜蘭縣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暨
110年第2次性侵害犯罪加害人處遇網絡聯繫會議

會議紀錄

時間：民國110年 12月 21日（星期二）下午2時

地點：本府第202會議室

主持人：林處長蒼蔡代                                

出席單位及人員：詳如簽到表                                  紀錄：鄭怡萍

壹、主席致詞：略

貳、前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報告︰本次會議無列管案件

參、報告事項︰

一、綜合規劃組及保護扶助組報告：略

（一）胡委員碧雲：

1.針對網絡聯繫社會處項下「宜蘭縣 110年度性侵害被害人關懷服務方案

第3次聯繫會議」決議事項內容如何執行及執行狀況如何?（第12頁）

2.有關性侵害加害人業務之報到或配合查訪之加害人辦理情形，有關性侵

害加害人，業務單位是否有掌握出監動向，每月查訪如何進行？（第 11

頁）

3.雖提供修正後之會議資料再通報率有降低，惟仍請業務單位於案件統計

分析應確實，並真正回應實務現況。（第19頁）

（二）楊委員麗秋：

1.未滿18歲之家暴行為人數據與同期相較下增加，相關策進作為為何？或

是類案件家暴被害人且為尊親屬，有沒有提供家暴被害人協助的資源?

針對這個部分有沒有相關策進作為?（第4頁）

2.性侵害加害人與被害人同期人數皆為增加，相關策進作為為何？現有方

案有無成效？（第7頁）

3.肯定宜蘭縣政府於家暴加害人（以下稱相對人）提供的服務，並於陪庭

過程可以有效回應相對人之司法需求；另家事事件之調解，也透過社工

陪同而對相對人和法官有極大的助益，得以減緩家暴相對人之情緒，並

有安定作用。（第18頁）

社會處回應：

1.勵馨基金會（被害人服務）和世界展望會（相對人服務）承接性侵害防

治服務等相關方案。

2.篩派端與受案端會於各聯繫會議平台進行溝通，確認派案流程及相關資

訊提供的期待與確認。目前戶籍資料不會每案提供，而是視案況提供；

而性侵害案件派案委外單位則一律提供（被害人的全戶跟個人）。

3.針對未成年性侵害行為人之服務，目前 12至未滿 18歲由委外單位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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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預計明年度依中央規定，針對 0至 6歲會由社區推廣師協助到校

進行宣導、7至未滿18歲則由行為人原服務單位併入輔導或連結未成年

性侵害行為人服務，亦一併同時轉知學校進行在校性平輔導；有關未成

年性侵害行為人服務，明年度服務對象將年齡層向下延伸為 7至未滿18

歲。另性侵害社工人員之專業訓練，會再針對數位性暴力進行相關知能

訓練。

4.說明再進案率定義、計算方式及目前再進案率統計為 6.94%。

5.未成年行為人施暴原因，包含過往或現有受教養狀況、身心狀況等影響，

另除被害人服務工作外，亦會針對行為人前述施暴原因提供相關服務，

如醫療資源連結、個別或親子心理諮商、轉介家庭教育中心等。

6.針對社區初級預防工作，目前建置領航社區或宣導社區之建置，透過社

區內部資源進行通報或與守望相助隊合作，就近關懷或適時予以協助。

警察局回應：

有關加害人之登記報到或配合查訪之查訪情形，會依其加害人再犯等級，

由派出所、家防官等進行一定頻率訪視。

         決定：請依委員建議辦理，餘洽悉。

二、防治服務及醫療服務組報告：略。

（一）胡委員碧雲：

1.性侵害防治執行情形，其被害人、加害人職業皆以學生為居多，且發生

多為晚上在加害人住所，建議警政相關預防工作仍應著重於家庭、親職

或親子教育等，並嘗試從教育端努力。（第23頁）

2.有關心理衛生工作服務統計表，其他資源轉介類型為何?可否再進行轉介

數據彙整分類，以利實務服務。

警察局及衛生局回應：

依委員建議辦理。

決定：請依委員建議辦理，餘洽悉。

三、教育輔導組、就業輔導組及網絡單位工作報告：略。

（一）胡委員碧雲：

1.家庭教育中心辦理課程相當用心，參與人數可觀及專業也持續精進；建

議課程可再納入青少年家長、兒少 3C使用、情緒溝通、離異父母如何合

作成為友善父母等，再思量在課程安排的融入及如何涵蓋。（第 29頁）

2.針對有就業需求之案件，有無個管掌握後續個案，非因個案無積極意願

或其他因素就停止服務。（第30頁）

（二）黃委員龍冠：

有關徵才活動場次，其主要服務對象是否為一般民眾?建議數據呈現應以

家庭暴力或性侵害服務個案為主。另就業輔導個案之工作媒合皆先以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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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上工為主，若服務個案不適應該工作性質或認為不符合期待或需求，

是否會轉介至一般徵才工作，讓其媒合性更好。（第31頁）

（三）楊委員麗秋：

1.性侵害與加害人的家庭教育有其重要性，是否於學校端的相關活動，結

合親職教育或法律課程，增加家長的法治意識，如利用親師座談會等相

關管道或機會，以提升對性侵害防治相關態度與知能。（第28頁）

2.另外，針對離異父母是否有相關課程，尤其強調合作式父母等知能，是

否可以與司法單位合作或提供相關資訊以利轉介至家教中心，若當事人

願意尋求協助的話，這些資源也許對他們會有很多幫助。（第29頁）

教育處回應：

家長進入學校的時間點，多為每學期開學家長會或班親會，也會利用該

時間進行相關宣導及注意事項亦會提及家暴防治相關議題。目前研議與

家長會長協會合作，透過家長團體的協助，如讓家長會長先行參與相關

課程，培力其成為種子，再回到家長團體中進行宣導。

家庭教育中心回應：

離異父母，或青少年父母之性平親職知能，於明年會再行研議規劃；另，

針對離異父母親職增能，過往不會特別強調或限定參與對象，其相關課

程如有需求，都可以參加，有關委員建議會研議辦理，惟為避免標籤化，

會先進行詳細的討論及規劃。

勞工處回應：

1.這些案件就業意願較低落。若案主不願接受服務，會再研議其追蹤期程，

掌握案主狀況或轉介其他服務。

2.徵才活動係以一般民眾及身心障礙者，會依委員建議調整。

3.有關個案服務會先以安心上工提供服務，主要係服務個案條件弱勢，即

時上工所需之就業門檻較為單純且能馬上工作，倘若個案不適合或不適

應，仍會轉以一般徵才提供服務。

決定:請依委員建議辦理，餘洽悉。

肆、提案討論：無。

伍、臨時動議：無。

陸、主席綜合指（裁）示：

防治工作最重要就是前端的資源布建，當資源建構好就能有效推動後續項目及

執行相關工作內容，新年度即將開始，請各組要依委員建議，精進相關工作。

再次謝謝各委員不吝提供建議，本次會議代替縣長向各位委員的參與表達感謝，

謝謝。

柒、散會︰下午3時4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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